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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提供住宿生多元學習平台，培養住宿生自治自律態度，維護學生宿舍生活品

質與安全，期使住宿生得到更完善培育，落實本校「敬天愛人」之校訓，特訂

定「文藻外語大學學生宿舍輔導及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學生宿舍各項業務，由學生事務處負責督導與協調工作，軍訓室負責各項工作

事宜規劃、執行、管理與回報，主要項目如下： 

一、住宿生生活規範與課業輔導事宜規劃執行。 

二、住宿生住宿狀況的統計與通報事宜規劃執行。 

三、住宿生身心健康照護與生活技能訓練事宜規劃執行。 

四、宿舍環境維護工作安排、執行及各項設施故障報修與驗收。 

五、宿舍安全防護工作安排、執行及緊急事故處理流程設定與演練。 

第三條 學生宿舍自治管理委員會：  

一、軍訓室應輔導住宿生成立學生自治組織「學生宿舍自治管理委員會」，並督導

其運作。「學生宿舍自治管理委員會」組織章程另訂之。 

二、學生宿舍自治管理委員會職責如下：  

（一） 協助學生宿舍執行各項生活規範。 

（二） 訂定住宿生生活公約。  

（三） 管理住宿生公共秩序。  

（四） 協助課業輔導。  

（五） 反映住宿生意見。  



（六） 處理一般事務。  

第四條 申請登記資格： 具本校正式學籍，非設籍高雄市或當日無法往返通學之學生均

得申請住宿。 

第五條 申請宿舍床位時間：  

一、 新生依軍訓室規定時間內提出申請。 

二、續住生於每年五月提出申請。 

三、未於規定時間內提出申請者，不予受理。 

第六條 本校宿舍床位分配原則如下： 

一、分配床位優先序： 

（一） 第一優先順位：低收入戶子女(免收費)、中低收入戶子女、身心障礙生、

專科部新生、外派生、境外生。 

（二） 第二優先順位：擔任管理單位志工或學生宿舍自治管理委員會幹部者。 

（三） 第三優先順位：大學部新生及續住生。 

二、本校得保留若干床位，做為緊急安置或特殊狀況住宿之用。 

三、境外生除本校核予住宿優先權之獎學金生或特殊生外，其住宿優先權僅保留 2

年，並自入學日起算之。 

第七條 申請及抽籤方式：學生宿舍床位採網路申請，由學生代表見證電腦抽籤後，公

告正取與候補名單。 

第八條 床位候補： 抽中床位者逾期未依規定繳費或未完成住宿手續者，視為自願放棄，

其床位由候補者依序遞補。 

第九條 繳費與進住：  

一、申請住宿期間以一學年為原則（分上、下學期繳費），不含寒、暑假期間。 

二、床位分發後不得更動亦不得私自轉讓及更換床位，違者取消其住宿權一學年。 

三、學生宿舍每學期收費金額，依會計室公告金額為準，並須繳交住宿保證金 5,000 

元。 

四、本校學生因故須於寒、暑假申請留宿者，以週為單位，一週收取 1000元住宿

費。另校內、外營隊申請寒暑假借住宿舍者，其收費標準依總務處「借用學生

宿舍辦法」辦理。 

五、完成繳費與住宿手續者應於規定時間內進住宿舍。未繳費、未於規定時間內進

住宿舍或未完成住宿手續者，均視同自願放棄，學校得強制搬離留置物品，學

生不得異議。 

六、 臨時入住者，比照寒、暑假申請留宿方式繳費。 

第十條 退宿事由：住宿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辦理退宿： 

一、住宿一年期滿。 

二、休學、退學、轉學。 

三、因故未能住宿期滿，自行辦理退宿者。 

四、違反公共衛生、公共安全或屢次嚴重違反宿舍生活管理規範者，經管理單位或

宿舍自治管理委員會輔導無實質改進後，得建議退宿名單，依相關程序核定後

予以退宿。 

第十一條 退費規定：住宿生於該學年因下列因素辦理退宿，退費規定如下： 

一、住宿一年期滿：退全額保證金。 



二、休學、退學、轉學：經學生事務長核准後方得退宿，並依「休復學辦法」退費

標準，退住宿費﹔保證金依契約辦理。 

三、因故未能住宿期滿：保證金不退，但得依「休復學辦法」退費標準退還住宿費。 

四、違反公共衛生、公共安全或履次違反宿舍生活管理規範者，依「休復學辦法」

退費標準，退住宿費﹔保證金依契約辦理。 

第十二條 退宿手續：退宿生應依下列各款程序辦理退宿： 

一、填具退宿程序單辦理退宿。 

二、淨空及清潔寢室後，經宿舍管理人員(輔導老師)檢查確認。 

三、如毀損公物應依實價賠償；寢室未打掃或檢查不合格逕自離宿者，將扣除住宿

保證金 1000元；離宿當日寢室有遺留垃圾者，將扣除住宿保證金 300元。 

四、繳回退宿程序單，並於規定時間內搬離宿舍。 

第十三條 

一、 為維護學生宿舍之安全與生活規範，另訂「文藻外語大學學生宿舍日常生活公

約」。  

二、 生活公約得逐年修正以符合學生之權益與管理之效。 

三、 生活公約由學生宿舍自治管理委員會擬定，經學務主管會議通過，陳請學生事

務處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四條 住宿學生凡有違反本辦法者得停止申請住宿權一年。 

第十五條 各項獎懲事宜，由軍訓室建議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本辦法學生宿舍自治管理委員會討論擬定，經學務主管會議通過，陳請學生

事務長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